
信宜市书香路延长线建设工程（第二次） 

施工招标公告 

1. 招标条件 

本招标项目信宜市书香路延长线建设工程已由信宜市发展和改革局以信发

改投[2022]528 号文批准立项建设。招标人为信宜市信建城市和交通投资发展有

限公司，建设资金来自通过市财政统筹解决，项目已具备招标条件，现对该项目

施工总承包采用资格后审方式进行公开招标。 

2. 工程概况与招标内容 

2.1 工程概况：信宜市书香路延长线建设工程项目位于玉都新区，为城市主

干路，路线呈东西走向，道路西起平湖东路，东接南玉大道，全长约 1.16 千米，

道路标准红线宽度 36米，双向六车道，设计速度为 40km/h。建设内容包括：道

路、给排水、交通、照明、电力管沟、通讯、绿化等工程。 

2.2招标范围：本项目工程内容为施工总承包，标段划分定为 1个施工合同，

计划施工工期 208 日历天。 

2.3 招标控制价：本项目暂按估算建安费 78960000.00元为招标控制价。 

3. 投标人资格要求 

3.1 投标人须具备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一级或以上资质，营业执照和施

工企业安全生产许可证有效；广东省外企业须在“进粤企业和人员诚信信息登记

平台”录入信息并通过数据规范检查显示正常登记，且投标人拟派人员必须已经

在该平台录入。 

3.2 拟委任的项目经理须持有市政公用工程专业一级建造师注册证书，具备

有效的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 B证，目前未在其它在建项目担任项目经理，且为本

单位在职人员。（项目经理在建项目的时间界定为“该项目经理已存在担任其他

项目评标结果公示第一中标候选人至工程竣工验收后且在三库一平台中没有在

建项目”，或虽然在其他项目上任职，但承诺本项目中标通知书发放后，15个工

作日内，且在合同签订前能够从其他项目变更至本项目并全面履约，且符合注册

建造师执业管理办法规定。），拟投入项目经理必须持有以投标单位名义购买的

2022年 09-11月社保。 



3.3“信用中国”网站（www.creditchina.gov.cn)查询：投标人被人民法院

列为失信被执行人的，投标活动依法予以限制，不接受其投标。 

3.4 投标申请人在投标登记前应到广州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办理企业信息登

记手续，未办理企业信息登记的登记申请将不予受理。企业信息登记办理详见广

州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网站服务指南栏目。 

3.5 本次招标不接受联合体投标。 

4. 招标文件的获取 

4.1 本项目投标登记手续在网上办理。投标人应在招标公告发布后至

递交投标文件截止时间前，登录广州公共资源交易中心交易平台网站办理

网上投标登记手续:未办理投标登记手续的，提交的投标文件将被拒绝接

收。招标文件于 2023 年 月 日 发出，投标人自行登录“广州公共资源交

易中心网”网站首页“建设工程-招标公告”找到本项目的招标公告后，下

载招标文件及相关资料。符合本项目资格要求的投标人根据招标文件要求

编制投标文件及缴纳投标保证金或投标保证金银行保函或投标保证金保

证保险保函的，均可直接参与本项目的投标。 

4.2 投标人并于递交投标文件时缴交招标文件资料费人民币 100 元，

以及提交相关材料。 

5. 发布公告日期、递交投标文件时间与开标时间： 

5.1 公告发布日期（含本日）2023 年  月  日  时  分至 2023 年 

月  日  时  分； 

5.2 递交投标文件起始时间：2023 年  月  日  时  分； 

截止时间：2023 年  月  日  时  分； 

5.3 开标时间：2023 年  月  日  时  分； 

5.4 投标文件递交地址：投标人应于投标截止时间前将投标文件密封送达广

州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地址：广州市天河区天润路 333号）。 

5.5 逾期送达的或者未送达指定地点的投标文件，招标人不予受理。 

6. 投标注意事项 






